
 

線上扣繳進口稅費服務 

 
FedEx 與關貿網路合作，提供公司用戶線上扣繳進口稅費的服務。進口人（公司）可透過書面申請授權

關貿網路及指定銀行，設定進口稅費從指定銀行帳戶扣款。進口貨件於海關出稅時，您將收到電子郵件通

知，點擊連結至關貿網路網站後選擇繳費，系統會自動從授權的帳戶扣款，無需準備現金。此外，還能一

次繳納多筆稅費，快速又方便。(註: 先稅後放、先放後稅與非進口人付稅不適用) 
 

 

 

 

 

 

 

  

 

 

 

 

請準備以下申請文件，紙本郵寄辦理，申辦時間約三周，生效後將由關貿客服中心提供系統帳號及密碼，

即可辦理線上繳納作業。 

1) 關貿金流線上支付服務申請表(一份，附件一) 
2) ACH 轉帳代繳費用授權書(三份，附件二) 
 

申請文件收件資訊及服務專線: 

 11501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13 號 6 樓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收 

 關貿網路客服專線: 0800-082188 

 

書面申請

eACH扣繳帳號

約3週完成

即時進口稅費

電子郵件通知

關貿網站
檢閱稅費帳單
點選確認繳費
每次手續費15元
一次最多繳5筆

關貿網站
查閱

進口稅費紀錄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金流線上支付服務申請表 

申請案號 □□□□□□□□(由關貿填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1. 統一編號 ﹝註：身份證號 10位，其餘 8位﹞ 

2. 公司名稱 (中文)  

3. 公司負責人  

4.  公司地址  

5. 業務事項聯絡人 姓名 電話 傳真 

6. 業務 E-MAIL  

7. 帳務事項聯絡人 
同業務事項聯絡人 

姓名                電話              傳真 

8. 帳務 E-MAIL 同業務 E-MAIL 

9.    身份別 
□1.報關業(箱號：     關別：    )  □2.貨主  □3.倉儲業 

□4.公會 □5.航空公司 □6.承攬業 □7.船公司 □8.一般營業人 

10. 支付轉帳帳戶 

銀行名稱及代碼： 

分行： 

銀行帳號： 

戶名： 

註：若需退匯時，依以上帳戶辦理退匯作業。 

11.   申請支付方式 eACH   

茲為連線使用「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所提供之關貿網路各項網路服務，同意

依照「關貿網路使用規範」，正當合法使用之。 

申請人同意授權本公司自財政部關務署取得所屬之稅單收據及稅單繳納證之電子訊息，轉載入關

貿網路稅費電子收付系統，以利資料完整。 

當您本人或您所屬的機關、單位或公司送出本服務項目申請表時，本公司及各委外服務廠商，基

於系統營運、客戶服務、帳務管理、行銷及其他合於本公司章程或營業項目所定業務需要之特定目的，

依本申請表所示之個人資料類別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供所申請之服務項目營運期間與業務涉及區域範圍

內進行聯絡、系統營運或系統資料庫使用。除非法令規定或經過您的授權，本公司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

提供給其他人。如需請求查閱、提供複本、更正或補充個人資訊及請求刪除或停止處理利用，請電洽客

服中心（客服專線如下)。由於資料不完整將影響系統產出之完整性，倘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時，本

公司礙難為您或您所屬的機關、單位或公司繼續提供服務。本告知事項內容可能不定時修訂，請您隨時

參覽相關公告 www.tradevan.com.tw，以保障權益。 

 客戶(公司)用印處 

 

 

 

 

負責人用印處 當您本人或您所屬單位或公司用印或簽名

後，表示您已詳細閱讀並同意上述條款 

申請人親自簽名： 

 

  

     

連線申請服務電話：0800-082188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客戶服務中心 

申請正式傳輸請將正本至寄：11501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13號 6樓  客服中心收 



ACH 轉帳代繳費用 
■ 授    權

□ 終止授權
書 

一、類別：請依□授權或□終止授權勾選其一。 

■授權：（一銀交易代號 9205，申請類別 1） 

立授權書人（即委繳戶）茲同意 關貿網路(股)公司 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業務機制，依照表列

資料，自本人存款帳戶劃付  關務費 *註一  ，並遵守代繳銀行及台灣票據交換所有關規定。本人亦同意

發動者將表列資料提供予貴行、發動行及台灣票據交換所，以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並已詳閱

備註一所列機構蒐集本人個人資料之相關告知事項。 

□終止授權：（一銀交易代號 9205，申請類別 2） 

授權人前委託依照下表所列資料，自授權人存款帳戶代繳  關務費 ，茲終止本項委託代繳。 

二、如因授權書內容填寫不全、錯誤、印鑑不符或其他原因致無法辦理轉帳者，本授權/終止授權書不生效

力。 

繳 款 資 料 

發 動 行 第一銀行 八德分行 發動行代號 0071484 

交 易 項 目 關務費 交易代號 614 

用 戶 號 碼 

(授權書編號) 
*註二 

          發動者名稱 關貿網路(股)公司 

發動者統編 97162640 

授權人請填寫以下往來金融機構帳戶資料 

扣款帳戶資料 

金融機構代號 

行、局

會、社       
分行（社）（會）

部、辦事處  
帳號：請依存摺號碼由左至右填寫，空位不補零 

              
 

每筆扣款限額： 

          元 
(填 0為無限制) 

授權人請填寫基本資料並蓋妥上述存款帳戶印鑑 
授權人基本資料： 
身分證字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戶名：                            
電話：                            

聯絡地址：                   

授權人：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本授權書之各項約定事項。 
簽章（簽章樣式須與授權扣款帳戶之簽章相符） 

 

 

（本授權書各聯皆請蓋章） 

授權人往來銀行（原始存款行）簽章欄 
（授權人資料、印鑑相符） 
主管 經辦 

  
 

核對日期     年      月      日 
 

□存款印鑑不符 
□無此帳號 
□其他 

備註：一、關務費泛指進口關稅、報關服務費、物流處理費。 

二、用戶號碼由關貿網路(股)公司填列，授權人無需填寫。 

三、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及代繳金融機構為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蒐集立約定書人之個人資料，其蒐集之目的、類別、利用之期間、地區、對

象及方式，以及其他相關應告知事項如下： 

1.目的：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之用。 

2.個人資料類別：身分證統一編號、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及其他上表所列之個人資料。 

3.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或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及代繳金融機構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

保存期間。 

 (2)地區：本國、參加 ACH 機制之金融機構所在地、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關所在地或其指定之調查地。 

(3)對象：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代繳金融機構、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關。 

(4)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本授權書一式三聯；第三聯由發動者留存，第一聯及第二聯由交發動行送交扣款金融機構核印建檔後，第一聯由扣繳金融機構留存，第二聯交發動行

留存。 
五、發動者若與客戶另有約定事項，可自行在空白處或背面加印「約定條款」。 

（3-1）本聯交發動行送交扣款金融機構核印建檔後，由扣繳金融機構留存 

  六、合作金融機構請參考台灣票據交換所：https://www.twnch.org.tw/->ACH 代收代付->eACH 圈存扣款服務 載明之上線銀行。 

https://www.twnch.org.tw/-%3eACH%E4%BB%A3%E6%94%B6%E4%BB%A3%E4%BB%98-%3eeACH%E5%9C%88%E5%AD%98%E6%89%A3%E6%AC%BE%E6%9C%8D%E5%8B%99

